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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3 月

20 日发布关于开展人身损害赔

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实施

方案， 就残疾赔偿金、 死亡赔偿

金、 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方式作

出详细规定， 提出统一城乡标

准， 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赔

偿标准差异。 （3 月 21 日新华

网）

时下的人身损害赔偿， 许多

地方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 第 29条之规定，

按照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进行不

同赔偿， 拥有城市户口的伤亡者

获得的赔偿金多， 拥有农村户口

的则少， 导致在人身损害赔偿上

“同命不同价”， 一直为人诟病。

而今， 统一人身损害赔偿， 城市

人和“乡下人” 统一赔偿标准，

充分体现了 《宪法》 规定的在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要义，尊

重了“乡下人”的人格尊严，保障

了他们的合法权益， 值得点赞。

“同命不同价” 的赔偿不仅

是法律问题， 还关乎人性伦理道

德和政治声誉的维系。 仅根据人

的户籍身份来确定赔偿标准， 难

以体现立法的公正性和人性伦理

道德的公正性。 因而， 革新户籍

“同命不同价” 的赔偿办法， 乃

大势所趋、 民心所向； 否则， 又

哪里有公平、 正义可言？

事实上， 按照常识与通用做

法来看， 当“特别法” 与“普遍

法” 发生冲突时， 理应以“普遍

法” 为主； 当“部门法” “地方

法” 与“国家法” 发生冲突时，

理应以“国家法” 为主； 并且上位

法的法律效力高于下位法。 从这个

方面讲，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 这种“特别法” “部门

法” 和下位法的法律效力都不如

“普遍法” “国家法” 和上位法，

为什么法院不按照 《宪法》、 《合

同法》 302 条、 《民法通则》 119

条予以判决赔偿呢？

其实， 按照我国的立法精神、

立法目的和立法宗旨来看， 法律讲

究的是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 对等

性和公平与公正性， 追求的是权利

的平等和对生命平等的尊重。 如果

不革新“同命不同价” 的人身损害

赔偿办法， 背离了立法的精神、 目

的和宗旨， 暴露出有关司法制度本

身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违

背， 对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践踏，

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忽悠。 因而，

理应革新“同命不同价” 的人身损

害赔偿办法， 统一人身损害赔偿标

准。

近日， 有高一学生的家长向

记者反映， 新学期还没开学， 江

苏兴化市的一所民办学校———文

正实验学校， 就向家长提前催收

学费。 而且学费还涨了， 这让不

少家长直呼承担不起。 （3 月 21

日澎湃新闻）

虽然疫情尚未结束， 中小学

开学时间未定， 但提前催收学费

并上涨学费的民办学校却有不

少。 比如， 早在 2 月份的时候，

南京贝赛思国际学校曾通知家

长， 下一学年学费上调 6%， 并

要求 2 月 28 日前先交 5 万元定

金。 未开学就提前收取学费， 还

上涨学费， 民办学校的这种吃相

实在太难看， 完全丧失了教育者

应有的道德， 违反了相关的法律

法规。

民办学校没有开学就提前预

收学费、 伙食费， 于法无据。

《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

第三条规定， 民办学校为学生在

校学习期间提供方便而代收代管

的费用， 应遵循“学生自愿， 据

实收取， 及时结算， 定期公布”

的原则， 不得与学费、 住宿费一

并统一收取。 第七条规定： “民

办学校对接受学历教育的受教育

者按学期或学年收取学费、 住宿

费。” 江苏省进一步明确规定，

学校不得跨学年 （期） 收取。

民办学校上涨学费并不能想

涨就涨。 《民办教育促进法》 第

三十八条规定： “非营利性民办学

校收费的具体办法， 由省、 自治

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 营利性

民办学校的收费标准， 实行市场调

节， 由学校自主决定。” 江苏省教

育厅等部门联合印发的 《关于推进

民办教育收费改革的指导意见》 规

定， “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及非营

利性民办学历教育 （不含民办中等

职业学校） 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

理。” 民办学校收费标准调整应当

有序进行， 防止多频次、 大幅度调

整， 原则上要求 2-3 年保持平稳。

民办学校调整收费标准实行“新生

新办法、 老生老办法”。 兴化文正

实验学校作为一所非营利性民办学

校， 不能自主决定学费标准， 不能

根据办学成本变化而上涨学费， 必

须实行政府指导价。

实际上即使是可以自主决定学

费标准的营利性民办学校， 上涨学

费也要符合法定程序。 《营利性民

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 第二十

八条规定： “营利性民办学校按学

期或者学年收费， 收费项目及标准

应当向社会公示 30 天后执行。 不

得在公示的项目和标准外收取其他

费用， 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学生摊派

费用或者强行集资。”

总之，不管是公立学校，还是民

办学校，收费必须合法合规，不能违

法违规操作。 对违法违规操作收费

的学校， 教育主管部门除了督促整

改之外，还应有其他惩罚措施，不能

让民办学校预收学费、 乱涨学费的

违法违规行为处于零成本状态。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文化

和旅游业遭受重创。 3 月 19 日，

江西发布 《关于打好“组合拳”

提振旅游消费的通知》， 力求将

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减少到最

低。 其中明确提到各地各单位要

结合实际， 优化工作安排， 今年

二季度试行周末 2.5 天弹性作

息， 积极引导干部职工周末外出

休闲度假。 弹性作息减少的工作

时间， 通过延长其他工作日时长

调剂补回。 （3 月 22 日 《江南

都市报》）

新冠疫情肆虐， 各地文化和

旅游等产业遭受重创， 江西为打

好“组合拳”提振旅游消费，今年

二季度试行周末 2.5 天弹性作

息， 积极引导干部职工周末外出

休闲度假，有助于恢复当地旅游、

餐饮等产业经济。此时试行“周末

天 2.5 假”正当其时，但配套措施

应当跟上，一定要具有普惠性，不

能沦为少数人的休假福利。

疫情期间， 为避免人员聚

集， 阻断病毒聚集性传播， 文化

和旅游及餐饮、 商贸等第三产

业， 不得不按下了“暂停键”，

损失惨重。 目前， 疫情基本控

制， 文化和旅游及餐饮等第三产

业已陆续复工，可谓“百废待兴”。

这时试行“周末 2.5 天假”，正值

春暖花开外出踏青好时节， 让大

众在周末有更多的时间休闲娱

乐， 可以激发民众外出旅游、 逛

街购物、 “下馆子” 等消费热

情， 势必能刺激文化和旅游、 餐

饮等第三产业的经济得以尽快恢

复， 此举于国于民都是利好。

此前， 有 10 余省份均出台

相关政策， 明确提出鼓励有条件

的地方和单位， 实行“周末 2.5

天假” 新的休假模式。 然而， 由

于没有相应配套措施， 加之属于鼓

励性政策没有强制性， “周末 2.5

天假” 很难落实。 在许多中小企业

特别是民营或个体企业， 比如住宿

餐饮、 商业零售、 交通运输等企

业， 大都自负盈亏， 考虑节约用工

成本， “8 小时工作制” 和“双休

日” 往往都不能保证， 更别谈“周

末 2.5 天假” 了。 而在机关事业单

位的公职人员， 工资福利待遇由财

政保障， 推行“周末 2.5 天假” 则

毫无压力。 这种现状， 导致“周末

2.5天假” 沦为少数人的福利。

我国 《劳动法》 规定， 国家实

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 8 小

时、 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 44

小时的工时制度。 实行“周末 2.5

天假” 休假， 等于每周只上班 4 天

半， 弹性作息减少的工作时间， 通

过延长其他工作日时长调剂补回，

对于企事业单位来说， 其用工成本

并没有增加。 但在一些提供政务服

务的窗口单位和部门， 千万不能在

周五下午就关门“歇业”， 让前来

办事的民众吃“闭门羹”。 因此，

这些政务服务窗口单位和部门可以

采取灵活的措施， 通过调休或给予

经济补偿等方式， 保证周五下午也

有人留守值班， 既保障工作人员能

享受到新休假模式的福利， 又要保

证窗口为民服务的工作时间。

疫情之后试行“周末 2.5 天

假” 刺激消费， 有助于恢复和发展

地方经济， 江西做出了一个很好的

示范， 值得各地借鉴和推广。 而

“周末 2.5 天假” 不应该是少数人

的福利， 各地应利用此次疫情后恢

复当地经济的契机， 制定相关的配

套政策， 如给予减免税费等优惠措

施， 让实行“周末 2.5 天假” 的用

人单位得到实惠， 促使这一新的休

假模式顺利落实下去， 真正惠及到

大多数的劳动者， 最终成为一种普

惠性的休假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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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周末 2.5 天假”要具有普惠性

未开学先收费还涨价，吃相太难看

统一人身损害赔偿 还每个人尊严与权利

□丁家发

□张立美

□玫昆仑

百家讲“痰”

一吐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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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

近日， 网友卢女士反映称， 她在

浙江宁波某菜市场买了几只白蟹总重

4.25 千克， 绑白蟹的皮筋就重 0.6

千克。 记者在宁波市水产品批发市场

购买了两只白蟹， 带皮筋的白蟹总重

0.55 千克 ， 4 根皮筋重 0.118 千

克， 占总重的 21.45%。 对此， 市场

监管部门要求： 经营户应将捆绑物重

量控制在水产品自重 5%的合理范围

内。 （3 月 19 日 《宁波日报》）

百家讲：

捆绑绳不值几个钱， 将它转化为

水产品的一部分， 就可以达到数十元

甚至上百元一斤， 本小利大的 “生财

之道”， 很容易让商家 “欲罢不能”。

面对诱人的利益驱动， 指望商家的自

律自制无疑是 “隔靴挠痒 ” ； 打破

“螃蟹过度包装” 的潜规则， 关键在

于市场监管的伸展， 让失范行为失去

生存空间。 当商家可以为自己的失范

行为找到理由甚至是自欺欺人的借

口， “螃蟹过度包装” 的上演很难说

不是一种必然。

面对 “螃蟹过度包装”， 有的消

费者选择了忍气吞声， 有的消费者却

选择了 “较真”。 说到底， 消费者与

商家之间的互动关系， 不仅包括交换

和互惠互利的关系， 也包括协商和利

益博弈的关系。 在一个区分性的认识

里， 消费者与商家的公平交易， 就是

消费者 “该给的一分不少给， 不该给

的一分不多给 ”； “螃蟹过度包装 ”

本质上是一种不当得利， 破坏了市场

秩序与生态。 ———杨朝清

“痰”：

近日， “百亿女院长” 张家慧被

提起公诉， 其涉嫌受贿罪、 行政枉法

裁判罪、 诈骗罪一案， 经海南省人民

检察院交办， 由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

一分院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公诉。 张家慧 2012 年开始担任海

南省高院副院长。 去年， 她被举报家

族资产 200 亿元， 引发广泛关注。

（3月 19日 《北京青年报》）

百家讲：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百亿女

院长” 张家慧违法违纪获取利益的时

间轴已延续了多年。 在这其中， 每一

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其实都是一次重

大的违法违纪， 而正是这些一连串的

节点， 让人们看到了她一步步走向犯

罪深渊的路径。

然而， 今天这位 “百亿女院长”

被提起公诉， 却是源自于那条 “家族

资产 200 亿元 ” 的举报 。 换言之 ，

如果没有那条举报， 她今天的被公诉

是否一定能够如期到来呢？ 因而， 她

今天的被公诉存在着某种极强的偶然

性， 可以说， 是因为 “家族资产 200

亿元” 的那条举报， 才引发了社会不

懈的追问， 从而才有了今天的这个结

果。

因此， 于这位 “百亿女院长” 从

违法违纪到今天的被提起公诉来看，

其经历的时间轴之长， 本身也是对那

个时候当地治理体系的一种检测和衡

量。 而从衡量结果中存在的偶然性来

说， 更说明构建和提升治理体系的必

须性和必然性。 因而， 对于 “百亿女

院长” 被提起公诉， 其实并不能仅仅

当成一次法律案件来看待， 还应当将

之看成是提升和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重

要课题的一个索引。 ———马进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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